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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

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會議

在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

鄭松泰議員在討論議程項目第 V 項時，要求政府就將人員姓名列

入入境事務處( 入境處 )的監察名單的準則提供資料。本局

現回覆如下。

入境處備有一份監察名單，以維持有效的出入境管制。當

某些人士因情報顯示為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關連(例如被聯

合國安全理事會設立的委員會指認為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

繫的人士) ，入境處會將其個人資料載入該監察名單內，以防止有

關人士進入香港。

(徐曉露 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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